
臺北市各行政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備查程序流程圖 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期程 作業單位 預估時程 說明 

各區公所 

增
修
階
段 

核
定
階
段 

備
查
階
段 

完
成 

各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(初稿)修

正完成，電子檔函送本市災防辦

公室 
本市 

災防辦公室 
於 1 週內函傳本府災害防救業務
主管機關。 

各區災害 

防救會報 

本市 

災防辦公室 

本市 

災害防救會報 

配合本
市災害
防救會
報期程

各區公所 

各區公所 

參酌檢閱意見增修。 

核定後函報地區計畫(電子檔)及
相關資料。 

1.配合本市災害防救會報期程，進

行相關準備作業，提案備查(會報每
3個月召開 1次)。

2.同意備查後，函復各區公所。 

3-5 天 

5 天 

14 天 

本府災害防救業

務主管機關 
14 天 

就權管業務部分提供意見，於 2
週內函復。 

本市 

災防辦公室 
7 天 

彙整各業務主管機關檢閱意見，
於 1週內函復區公所。 

附件 1 


